乐工组〔2016〕18号
关于开展工会职工书屋基本情况
调查统计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乐山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景区、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：
为进一步推动职工书屋建设，摸清职工书屋建设的家底，促进职工书屋建设的规范化、标准化，全面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，按照《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（2015—2019年）》的工作部署，根据省总工会《关于对全省工会职工书屋基本情况调查统计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工会职工书屋基本情况调查统计。

请各级工会按照附件《调查统计表》认真填报，于2016年6月25日前，加盖本级工会公章后，传真或邮寄到市总工会组宣部，同时报电子版。 

联系电话：2133418、2131730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：lsszghzxb＠126.com

附件：工会职工书屋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
乐山市总工会
2016年6月16日
附件

工会职工书屋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	填报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分管领导姓名
	
	职务
	
	手机号码
	

	
	
	
	
	
	

	承办工作人员姓名
	
	职务
	
	手机号码
	

	建设情况
	本县、市、区（市级系统）、市属基层工会职工书屋总数
	

	
	已建成全国工会职工书屋数
	

	
	已建成市级职工书屋数
	

	藏书情况
	藏书10万册以上的书屋数
	

	
	藏书5-10万册的书屋数
	

	
	藏书1-5万册的书屋数
	

	职工书屋运行情况
和开展工作的建议
	


注： 本表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。

	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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